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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袋捐款利息涉刑罪
辯稱金額少圖蒙混過關 被責公職人員應分毫計清

月結單多處遮蓋 拒交代資金流向

銀行界：袋「捐款」8個月可賺18厘 小額「即轉」不嫌煩 大額反「袋住先」？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向工黨主席李卓人
捐獻兩筆懷疑「黑金」共150萬元捐款，
並聲稱自己是替工黨代收，但第一筆收取
的50萬元「捐款」，卻一直存放在他個人
戶口長達8個多月，在事件曝光7天後才轉
至工黨戶口，但只涉及「本金」，不包括
因該筆款項而取得的利息。儘管李卓人在
利監會公佈調查報告後聲稱，該筆50萬元
所得的利息「微不足道」，更利用友好傳
媒稱利息僅30多元，但有銀行界中人向本
報踢爆，倘將該筆款項做人民幣定期，李
卓人應可獲逾萬元利息；倘以該筆捐款作
抵押借貸，更可獲利達18厘。
包括李卓人在內的多名反對派議員，都
辯稱以個人名義代收「肥水」不涉及任何
利益。不過，有銀行界人士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所謂的代收，「過河自然濕腳」，
其實可以衍生兩種利益：直接的利益自然
是利息收入；間接的利益則可以透過將有

關存款當作抵押，然後借取較低息的資金
進行投資。
該名不願透露身份的零售銀行主管以李

卓人的所謂「為社企暫存50萬元」的例子
計算：「最簡單的利益是利息。以50萬元
計，假設前後兌換率不變，若做人民幣定
期，有3.25厘利息，9個月可拿到12,187.5
港元利息。目前港元亦可以做1.5至1.7厘
的定期，亦可收約4,000元利息，這樣的回
報雖然較低，但亦可以減少外匯變化的風
險。」

50萬人幣定期可收息萬元
他續說，收取利息是一個較簡單的處理

方法，較為複雜的方法之一，就是可以將
資金抵押借貸。「樓宇可以抵押；股票、
貨物也可以（抵押），很自然，存款也可
以（抵押）。」
該名銀行主管指出，「只要將存款抵

押，以有抵押來借取較低息的資金，便可
以視乎客戶與銀行的關係，取得約九成半
至十足的資金。」這樣做的話，理論上不
會在銀行結單上反映該筆資金有什麼變
化，但「死錢」就會變成「生錢」。
他進一步指出，有50萬元的資金，可以
進行一些投資，預計以9個月至1年計，投
入風險較高的掛鈎投資產品，隨時可以賺
取兩成的回報。減去約2至3厘的貸款利
息，這樣以「死錢變生錢」的方法，仍然
有約18厘的回報。

應全面交代戶口洗脫嫌疑
該銀行界人士認為，有關議員應將整個

戶口，由收款一刻起到交還款項止，作出
全面的交代，這樣才能做到
「比白更白」，外界也再難
以作出衍生利益的質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在立法會議
員利益監察委員會的調查過程中，工黨主席
李卓人聲稱在收取以他名字抬頭的大額銀行
本票時，「為免麻煩」而未有即時過戶到工
黨戶口。不過，他在作供時就披露，在處理
寫有他名字的小額捐款時，他都會即時過戶
到工黨戶口，令人不得不質疑，在面對更應
審慎處理、避免「瓜田李下」的大額捐款
時，他何以會「一時疏忽」，將之長時間存
在自己私人戶口，面對小額捐款時卻又「即
時過戶」。
雖然工黨有獨立戶口，但壹傳媒集團創辦

人黎智英聲稱捐給工黨的兩筆共150萬元
款項，銀行本票抬頭都是李卓人而非工黨。
根據利監會調查報告中的逐字記錄，李卓

人作供時多次被問到何以會接受一張以他名
字為抬頭的大額銀行本票，及被質疑既然有
關捐款是給工黨而非他個人，他何以不即時
轉賬至工黨戶口，聲稱是因為想將該筆款項
用來在工黨下成立「綠色工社」，為免「轉

來轉去」造成麻煩，才留在其個人戶口。
不過，令人質疑的是，李卓人對以他名字

作抬頭的小額捐款，卻「即收即轉」，絲毫
不怕「麻煩」。在李卓人向利監會作供時，
工聯會議員陳婉嫻就問李卓人過去曾否接受
過以他名字抬頭的捐款：「有些個別的（捐
款），不是寫給工黨，而是寫給你的。」

辯稱要「等埋司庫副主席」
李卓人承認收過類似的捐款，「有些人寫

了我的名字作為抬頭，但說明是給工黨或
者……我便立即過數給工黨。」那為何小筆
捐款「即收即轉」，大額捐款反而「袋住
先」，他則稱，「為何今次特別處理不同
呢？因為這個真是一個大額的捐款。小額那
些，我們就這樣過數給工黨。……大額就因
為……我們一定要在常委……即我們有一個
機制，就是議員一齊商討，接着，包括其他
司庫、副主席，要一齊商討，所以我們在大
額捐款方面，我們大家要一齊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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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工黨主席李卓人在聆訊中，向立法會議員個人
利益監察委員會出示了其個人戶口資料摘要，而摘要
內「並無任何資料顯示」李卓人未曾利用有關的捐
款，進行任何投資或貸款活動。不過，根據利監會的
調查報告的聆訊逐字紀錄，李卓人在聆訊中出示的戶
口賬目摘要，有很多資料都被遮去，而該戶口僅為他
多個戶口的其中之一。多名委員在聆訊中追問過有關
問題，李卓人堅稱該賬戶摘要已清楚顯示他在該戶口
「沒有任何投資」。不過，該戶口是否確為處理壹傳
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捐款的戶口，而會否有人將部分
資金調動到其他戶口作投資等相關用途？由於利監會
在李卓人要求下，未有將有關戶口摘要附於報告內，
令這仍然是未解之謎。

只見總數未證無謀私利
李卓人在作供期間，堅稱由2013年11月至2014年

7 月第一筆捐款保管在其個人銀行戶口期間， 他從
沒有藉任何途徑，例如進行投資或以該筆款項作抵
押，從而以較優惠的利率取得貸款以謀取私利。

調查報告指，利監會要求他提供文件證據支持他
的說法時，李卓人最初拒絕， 但其後答允有關要求
並提交他名下一個銀行戶口在該段時間的年月「財
務組合摘要」副本，而「該等摘要並無任何資料顯
示李議員在上述期間， 曾利用該筆捐款進行任何投
資或貸款活動」。

由於利監會答允了李卓人的要求，不會透露其銀
行戶口財務組合摘要的資料，也不會把該等資料刊
載於利監會就有關投訴提交的報告內，故公眾無從

得知李卓人所提交的是什麼。不過，根據調查報告
的逐字紀錄，建制派委員不認為有關摘要真的能完
全反映李卓人在「私袋黎水」期間的財務狀況。

根據報告的逐字紀錄，在李卓人第一次作供時，工
聯會議員陳婉嫻已經對其提交的戶口賬目副本有疑
問：「我看了好一會你的那些銀行月結單，給我感覺
就是，你遮蓋了很多東西，在遮蓋了很多東西之後，
便剩下最後那個總數，每個月都是，中間的是什麼東
西呢？」

她當時特別提到，李卓人遮蓋大批資料再提交利監
會的做法，與曾經捲入「黑金門」而「甩身」的公民
黨議員毛孟靜有明顯不同，「我翻看涂議員（另一捲
入『黑金』事件的民主黨議員涂謹申）給我們的內
容，他為了……不是，毛議員給我們的資料是很清楚
的。」

陳婉嫻續說，「我看（李卓人提交的戶口賬目副
本）的時候覺得，為何所有細數都沒有？我都想查核
一下細數，我覺得，就是說，要相信這些東西都很困
難。在一個會議紀錄，我明白你有些東西可能不給我
們看。剩下第4.1.1段，只有一句很簡單的說話，中間
有些什麼，我不知道。第二個便是那些銀行紀錄，都
是沒有細數的。」

被追問才認有3個戶口
李卓人在回應時聲稱，他所提交的是自己個人的戶

口的資料，「委員會要求我有些文件證明我沒有任何
投資，……所以為何我把那部分給大家看，就是投資
那部分或貸款那部分全部是零的……我是按照委員會

的要求而做一件事。」陳婉嫻即追問他除了這個戶口
外，是否有其他戶口。李卓人堅稱是次提交的，就是
處理黎智英捐款的戶口，但承認他還有另一個戶口，
負責立法會實報實銷、支薪等。不過，被追問下，李
卓人承認自己有「第三個戶口」，是他的存款戶，
「只有很少錢，所以只是放着而已。」

答投資情況前後矛盾
李卓人在第一次作供時聲稱「沒有任何投資」，但

在第二次作供時，委員會主席葉國謙問到他該戶口是
否有外幣存款時，他就承認「有些外幣存款」，「包
括人民幣。」被問及他如何區分其戶口內哪些錢屬於
黎智英的捐款，哪些是他自己的存款時，李卓人就聲
稱自己「很清楚」，因為「我定期存款那些，就是我
自己的錢，其他那些就不是定期存款。」

交執法機關才能查明
由於報告並無公開李卓人有關的戶口賬目副本，公

眾只能得知李卓人提交的副本遮蓋了大量的資料，而
利監會對戶口是否有外幣存款等，根據葉國謙的提問
可知，是該賬目副本沒有顯示的，令人質疑有關副本
是否就是有關賬目的全部？所遮蓋的大量資料中，其
間會否有其他可操作的空間，容許李卓人將黎智英及
個人的款項「混用」甚至調動到其他戶口作投資？由
於利監會並無要求李卓人提交其他戶口
的財務摘錄副本，除非執法機關介入調
查，否則這將會成為不解之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林新強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首
先舉例道，有許多企業、機構為避免涉及金錢上

的利益問題，「員工即使為公司使錢，都不會使用自己
的私人信用卡」，因為使用私人信用卡時會為自己留下
「積分」（優惠），「作為良好企業都唔會咁做。即使
拿了積分對公司都無咩損失，但就連小職員都守得好
嚴，既為了避嫌更不想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林新強：應嚴謹免瓜田李下
他續說，一般企業不希望員工因「貪小便宜」而讓公
司陷於有關的法律問題，免得自己瓜田李下，令外界容
易產生懷疑。香港對有關方面處理得嚴謹，身為議員，
或作為公職人員在處理款項時就應小心處理，否則「為
何連前特首曾蔭權的案件也會遭到傳媒連日的報道及社
會的關注？正正就是香港的司法制度對任何人也要有如
此高格的限制」。

簡松年：或觸犯「行為失當」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簡松年強調，是次事件令人產生
「事後補鑊」印象，加上即使利息真的僅32元，也牽涉
背後的50萬元捐款，反映有關人等或已觸犯「公職人員
行為失當」罪行。
他以前立法會議員程介南入獄18個月為例，指他因在
2000年立法會選舉期間，無申報個人利益及涉嫌「以權
謀私」等，被判身為「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偷竊、收
受利益、做假帳4項罪名成立。而李卓人同樣身為立法
會議員，在接受捐款後未有盡快申報，「Keep住筆金錢
咁耐都唔交出來」，難免令人產生疑慮，甚至認為他或
會容易干犯《防止賄選條例》。

馬恩國：退款如「偷竊退贓」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指出，縱然
涉及的利息金額微小，但由於該「小額利息」本身若牽
連和衍生到一筆巨款，或該筆款項背後的來源等因素，
故「已經唔係着眼嗰32元利息」，加上涉事人本身為公
職人員，並在接受別人的捐款後無申報，問題就更嚴
重。
他舉例指，一個公職人員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是普通法上的罪行，最高刑罰是7年，當中要考慮到該
人所為是否因為「微不足道」的原因，「例如個警察在
地下執咗嗰兩毫子唔記得攞返出嚟，要睇佢有無合理解
釋，如果有咪無事！」不過，是次李卓人事件涉及的
「小額利息」，看來並非「微不足道」。
馬恩國解釋，倘黎智英捐款的目的是希望捐予整個黨
或機構，但有人將之放入自己私人戶口，就難免會與
「挪用」扯上關係，即將公款據為己有，而如果「挪
用」者將款項「私有化」，一旦有關人士宣佈破產，隨
時會令整筆錢化為烏有，令組織得不償失，故在處理款
項時不能「黨我不分」，否則將會開了一個極壞的先
例。
對於李卓人將款項保存而不交予工黨，被傳媒揭發後
才轉交該黨的戶口，他形容，事件「其實同一個人去超
市攞排朱古力出咗個門口俾人發現，佢就話交返出嚟」
一樣，與盜竊的性質相差無幾。

「袋一蚊」也屬貪污舞弊多前科
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不單「私袋」巨額「黎獻

金」多時，更涉嫌私吞利息，又以「金額少」為由拒
絕交代。事實上，香港一直嚴厲打擊賄賂及貪污等舞
弊行為，歷年來，法庭均強調貪污屬嚴重罪行，無論
涉及金額多少，刑罰都必須具阻嚇性，透過重罰以有
效打擊貪污，向社會發出正確訊息。本報翻查近年多
宗涉嫌貪污舞弊個案，發現部分即使只涉及數千至數
萬元的案件，收受者均不獲輕饒，以儆效尤。

警官貪數千元鋃鐺入獄
2013年，一度被視為警隊「明日之星」的前灣仔

分區指揮官警司黃冠豪，在處理銅鑼灣一間食肆酒牌
時，因未有申報收受食肆4,000元折扣及獲餽贈洋
酒，最終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被判囚一
年，即時收押。儘管是案只涉及數千元，但裁判官當

時在判刑時狠批，黃冠豪知法犯法，令警隊蒙羞，不
接納辯方以他過往為警隊立下功勞作求情。
2013年，一名東區海底隧道收費員被發現在工作

期間，拾起一枚一元硬幣放入褲袋而被控一項盜竊
罪，最終雖獲法院批准自簽2,000元守行為兩年，但
已因此而被公司解僱，反映誠信的重要。
2014年，有水貨客以利是收買百佳及屈臣氏職
員，以逃避每人每日限買3 罐奶粉規定，並預早獲對
方「通水」奶粉來貨資訊，該名水貨客被裁定3項行
賄罪成，原被判囚3.5個月，其後上訴得直，案件發
還重審。後來，被告在重審前認罪，被重判半年。
2011年，著名退休練馬師簡炳墀在上水鄉委會選

舉中，被指以13萬元行賄村代表，最終被裁定賄選
罪成，判監3個半月，及後簡炳墀上訴至特區終審法
院但都判處敗訴。簡炳墀原定於2013年1月服刑完

畢，但遭香港特區
律政司「追殺」要
求加刑，最終高等
法院在同年10月裁
定簡炳墀需加刑至
12個月。當時，年
屆75歲高齡的簡炳
墀即時再入獄。

收費員貪小便宜失飯碗
任職東區海底隧道收費員的中年漢，被上司從閉路

電視發現他在工作期間拾起一枚一元硬幣放入褲袋，
上司隨即上前揭發取回硬幣並報警，被告2013年在
觀塘法院被控一項盜竊罪，最終獲法庭准許自簽
2,000元守行為兩年，但須付1,000元堂費，裁判官更
問他：「俾人炒咗未？」被告低頭回
應：「炒咗。」因為貪一元而破財兼失
業的被告，離庭時拒絕評論事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由於其他反對派議員包

庇，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

委員會決定，工黨主席李卓人

及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在收受壹

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捐款無

申報的投訴不成立，但報告揭

示了重重疑點，包括李卓人將

黎智英的捐款，由其個人戶口

轉至工黨賬戶時，未有一併交回50萬元捐款的8個月利息。李卓人其後聲稱，有

關款項的利息「微不足道」，有工黨中人更向友好傳媒稱涉款僅32元，企圖蒙混

過關。不過，多位法律界人士昨日強調，身為公職人員，一分一毫都應該算清楚，

而問題並非單單在於32元的小額利息，而是利息背後牽涉50萬元捐款，涉嫌觸犯

《防止賄賂條例》甚至盜竊罪行。

■馬恩國■簡松年■林新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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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警司
黃冠豪年
前因收受
利益被判
監。
資料圖片

法
律
界
：

■李卓人被質疑未有清楚交代「私袋」捐款
期間的資金流向。圖為李卓人早前出席閉門
聆訊。 資料圖片

■黎智英聲稱捐給工黨的捐款本票，為何會以
李卓人抬頭，原因一直是謎。圖為黎智英早前
出席閉門聆訊。 資料圖片


